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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以上参数代入公式计算采矿权出让收益基准价值，计算如下： 

P= 477.76×0.7=334.43（万元） 

经计算，本次评估中该矿采矿权出让收益基准价值为334.43万元，低于本次评估

应缴纳的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值。 

十六、评估结论 

1.采矿权评估价值 

评估人员经过认真评定估算，确定“岫岩满族自治县华威矿业有限公司采矿权”

在评估基准日2021年5月31日及估算评估计算年限内333以上类型全部资源储量的评估

值（P1）为510.05万元。 

2.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值 

根据《财政部 国土资源部关于印发<矿业权出让收益征收管理暂行办法>的通

知》（财综[2017]35号），对于无偿占有属于国家出资探明矿产地的探矿权和无偿取

得的采矿权，应缴纳价款但尚未缴纳的，按协议出让方式征收矿业权出让收益。 

根据《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（试行）》，采用折现现金流量法、收入权

益法评估时，矿业权出让收益应按照下列公式计算: 

 

式中： P ——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值； 

1P ——估算评估计算年限内333以上类型全部资源储量的评估值； 

1Q ——估算评估计算年限内的评估利用资源量； 

Q——全部评估利用资源量，含预测的资源量（334）？； 

k ——地质风险调整系数。 

本次评估估算评估计算年限内333以上类型全部资源储量的评估值（ 1P ）为

510.05万元；本次评估范围没有（334）？资源量，故 k ＝1；“评估计算年限内的评

估利用资源量（ 1Q ）”与“全部评估利用资源储量Q”相等。将上述参数代入公式： 

则P=510.05（万元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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